
巢 湖 学 院 文 件
校字〔2016〕126号

 关于印发《巢湖学院实验室建设与管理

办法》的通知

各院（部）、校直相关单位：

《巢湖学院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办法》已经校长办公会议

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巢湖学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8月8日

 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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巢湖学院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办法

第一章  总  则

第一条 高等学校实验室是从事实验教学、学科专业建设

科学研究、技术开发、社会服务的重要基地，为规范学校实

验室建设与项目管理，提高实验室的综合能力和整体效益，

依据教育部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》（国家教委第20号

令）和《巢湖学院实验室工作规程》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学校实验室的工作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政

策,保证完成所承担的教学、科研、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任务。

第三条 实验室的建设要从实际出发，明确目标，以学

科为龙头，以专业为载体统筹规划，合理设置，资源共享。

实验室建筑设施、仪器设备、技术队伍和管理要协调发展，

以提高投资效益。要有计划、有步骤地建设集教学、科研及社

会服务于一体的实验室。

第四条 实验室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学校学科专业建设和

本科教学的需要，支撑学生学科竞赛及各种课外科技创新

活动，培养学生科学实验能力、创新精神及科学研究态度，

提高科学素养和动手实践能力，提高实验教学质量，推动

本科教学总体水平提升。

第二章  实验室设置基本原则和条件

第五条 实验室设置应符合以下基本原则：

1.基础教学实验室。每个一级学科一般只设置一个基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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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或专业基础课实验室；新建学科（专业）的实验课程应

先挂靠在教研室内开展工作，由教研室主任主持开展工作

具备一定条件后，报经学校批准再独立设置实验室。拟建实

验室的教学任务能被校内已有实验室承担的，不再另建实

验室。公共基础教学实验室，只设置多学科的校级或依托二

级学院管理的实验中心（实验室）。实验室设置要进行科学

合理布局，统筹规划，避免小而全，分散重复，�重规�

效益和管理效�。

2.专业教学实验室。应具有明确的学科专业建设目标及

专业实验教学需要，�承担一定的科研、实�、��及�业

�	（设计）等工作任务。


.实验室在�请建设�，必须制定相应的实验教学�，

有一定的实验项目和实验���，确保实验室�件建设完

成后，能直�为实验教学服务。

第�条 实验室设置应��以下基本条件： 

1.有�定的学科专业发展方�和��的实验教学或科研

技术开发等任务。

2.具有符合和��实验要�的相应实验��、设施、��

条件及� 设备和经!。


.具有合"的实验室主任和一定#量及$%合理的专&

或'&实验技术(，)*实验教学的教+#量应是实验室

专&技术(,#量的 2-以.。/0本专业1学'2的学生，

在三以后进3实验室实�、��和4工5学，协6实验室

技术(,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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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有明确的管理体制、科学的工作规范和完8的内部管

理制度。

第三章  立项与9批

第:条 学校各;实验室的新建、<建、=建，不�经!>

源?@，A应B立项，实施项目C建设管理。

第D条 实验室建设实行项目EF制，各学院（部、中

心）应明确实验室建设项目EF(，EFGH实施项目�

报与建设。

第I条 实验室建设项目的立项�请，应符合学校的学科

专业建设规划和实验室建设规划的总体要�。在保证教学需

�JK下，L'M科研与实�等需要。各学院（部、中心）

应在精心GH、NO调研、P分Q�的基础.提出立项�请，

明确实验室建设项目的目标和投资效益，'M服务地方经

R社会发展的需要。要S持从实际JK出发的原则，TU进

行�报项目的必要V和L行V�证。

第W条 各教学单位在每年6月20日XY�学校教务Z

提[下一学年度的实验室建设项目计划，\报《巢湖学院实

验室建设项目�报]》（^件1），_`�请理由、建设ab

和本单位的� 支持等内c。

第W一条 教务ZEFGH专家d实验室建设项目进行e

9，提出f<g�。学院（部、中心）hf<后的项目建设

方i及经!jk方i报分管校长批准后GH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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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W二条 实验室仪器设备的�备，应遵lmno ，多

l�p的原则，d已有教学设备的qP与r新，s以下规

定进行：

1.d基础教学已开出的实验项目，tu规仪器� #v

于 w （x设备及y统z外）的，以及确实不能��分G

实验实际需要的，L在经!{L的JK下|年}* #，

以��实验教学的需要。

2.~设备�ÄÅC，Ç法Éf，需ÑÖ报Ü，而教学科

研á必需的设备，2先àâr新。~科技进步，ä;设备已

r新ãå或升级，çé能è�的设备，或ê现有设备已不

能��ëí#据的Z理，çì能完成实验的，L根据经!

JK，|年r新ãå。

第四章  实验室建设项目的实施与管理

第W三条 项目中(事工作由(事Zî头GH实施与管

理，相关单位�合。

第W四条 项目中�ï等基础设施建设由后4管理与基

建Zî头GH实施与管理，相关单位�合。 

第W五条 项目中仪器设备、办公家具及ñóò置等工作

由国有资ô管理Zî头GH实施与管理，相关单位�合。

第W�条 项目中实验教学管理制度及有关实验教学	

件等ö件建设由�请教学单位î头GH实施与管理，相关

单位�合。 

第W:条 在项目执行过程中，教务Zh会ä有关部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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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教学单位不定úùû项目建设执行JK及项目建设进度

协调建设过程中ü在的 ¡，发现 ¡及�Z理。

第五章  实验室建设项目的验¢

    第WD条 各项目应s项目立项计划完成项目建设，经

过£¤行，确T已经¥¦项目立项目标，�能§u投3è

�，由项目EF(提出验¢�请，经院长äg以后，h《巢

湖学院实验室建设项目验¢报¨�》（^件2）报教务Z，

由教务Z确定验¢的具体�©。

第WI条 各项目原则.应于项目规定的$ª�©后«

年内�请验¢，¬项目EF(在规定�©不提出验¢�请，

则由教务ZJK�定�©进行验¢。教务Z会ä国有资ô

管理Z、®务Z等&能部õ，会ä¯请专家，G成m实验室

建设项目验¢小Gp，d项目进行§°验¢。验¢分±个²

³，第一²³在项目建设´ú完成后进行，s照《巢湖学院

实验室建设项目验¢µ¶]》（^件 
）进行验¢。第二²³

为·¸¹º和效益µ¶，�©àâ在¤行一年以后，s照

《巢湖学院实验室建设项目效益µ»]》（^件 7）d投资效

益进行全¼µ¶。 

第二W条 实验室建设项目验¢小G从方i制定、实施过

程、建设进度、½¾à全、管理JK和投资效益与特¿等方¼

全¼µÀ项目建设，实行µ分等级制，等级分为m2Á、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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Ã、中等、合"和不合"p五个等级。建设项目验¢小G确定

µ分等级，�Ä出综合µÀg�及建议。

第�章  实验室建设项目的Å效Æµ

第二W一条 实验室建设项目的验¢和效益ÆÇ等级，

是学校年Èd各教学部õ实验室工作Æµ的重要内c，É

是学校d学院（部、中心）主要EF(年度Æµ的依据X一，

�h作为实验室建设与管理ÊµË主要依据。

第二W二条 Ì项目验¢或Å效Æµ不合"的部õ，应

根据学校提出的整<要�，TU进行整<。

第二W三条 d于设备Í��不高ÎÏ长�©Ð置（1

年以.）的，要Ñ究项目EF(的F任。d于Ð置2年以.

的仪器设备，学校h通过有关程Ò¢Ó�重新进行调�，

�Ñ究单位EF(及项目EF(F任。

第二W四条 dÇÔ推Õ建设ú或Ös本管理办法执行

的项目，要×½Ø项目投资经!，Ñ究单位及项目EF(

F任；d~不EF任给学校Ù成ÚÛ的个(，hs学校有

关规定给ÜZÝ。

第:章  ^ 则

第二W五条 <=建实验室)照本办法执行。

第二W�条 本规程Þ公布X日ß执行，原《巢湖学院实

验室建设与管理办法》（院字〔2012〕112号）à日Üá。

第二W:条 本办法ûâã在教务Z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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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]：1.巢湖学院实验室建设项目�报�

      2.巢湖学院实验室建设项目验¢报¨�

      
.巢湖学院实验室建设项目验¢µ¶]

      7.巢湖学院实验室建设项目效益µ»]

二ä一�年:月二W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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